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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项目名称：南沙区民政公共服务设施提升项目造价咨询服务

序号
审查事项

投标单位

1 投标文件密封性完好，并按询价文件要求盖章；

2

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

的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登记管理部门核发的事业单

位法人证书，按国家法律经营；

3

拟委派的项目负责人须具备有效的注册造价工程师或注

册一级造价工程师（土木建筑工程专业或安装工程专业）

注册证，且在本单位注册；

4
投标人具有有效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证明书、法定代表人

签名或盖章的参加本项目投标的有效授权委托书；

5

投标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

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；对列入失信被执

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

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，取消其参与本次投标的资格（①

于投标截止日当天在上述网站进行查询，同时对信用信

息查询记录和证据截图或下载存档；②投标人为分公司

的，同时对该分公司所属总公司（总所）进行信用记录

查询，该分公司所属总公司（总所）存在不良信用记录

的，视同投标人存在不良信用记录；③如相关失信记录

已失效，投标人必须提供相关证明资料。）

6
投标报价唯一且确定，投标报价高于项目预算或低于

70%视为无效报价；

7 投标文件密封性完好，并按询价文件要求盖章；

结论 是否通过评审

备注：1．评委对投标人是否满足要求逐条标注评审意见，“是”标记为“○”，“否”标记为“×”。

2.“是否通过评审”栏统一填写为“通过”或“不通过” ，出现一个“×”为“不通过”。

评委签名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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